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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市九台区政府关于 2024 年一般公共预

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调整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区政府委托，由我向区人大常委会报告 2024 年公共

预算和政府性基金调整情况，请予审议。

一、预算调整原因

我区受经济下行、重点税源企业税收增速回落等因素影

响导致税收收入减少，加上年初预计资产盘活用于化债的资

金，由于化解债务方式转变及资产盘活困难，未能形成实际

资金入库，影响非税收入规模，从而导致地方级财政收入较

年初预计规模大幅下降。另外，预算执行中随着上级转移支

付指标的陆续下达，使我区财政收入和支出发生较大变化，

为了使财政预算的安排更加切合实际，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预算法》要求，需要对 2024 年财政预算进行调整。

二、调整事项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调整

收入预算。拟作如下调整：一是当年收入合计由年初预

算的 17.07 亿元，调整为 5.9 亿元，减少 11.17 亿元（其中，

税收收入调整为 3.58 亿元，减少 2.15 亿元；非税收入调整

为 2.32 亿元，减少 9.02 亿元）。二是转移性收入由年初预

算的 29.16 亿元，调整为 47 亿元，增加 17.84 亿元。三是

债务转贷收入由年初预算的 5.25 亿元，调整为 8.63 亿元，

增加 3.38 亿元。四是调入资金调整为 3.54 亿元，增加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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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五是上年结余资金调整为 12.18 亿元，增加 10.68 亿

元。六是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调整为 0.2 亿元，减少 2.8

亿元。

调整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计由原预算数 59.48 亿元，

调整为 77.45 亿元，增加 17.97 亿元。

支出预算。按照收支平衡原则，拟作如下调整：一是当

年支出合计由年初预算 50.74 亿元，调整为 66.23 亿元，增

加 15.49 亿元，主要是当年下达专项资金及上年结转专项资

金支出。二是上解支出由年初预算的 1.49 亿元，调整为 1.47

亿元，减少 0.02 亿元。三是债务还本支出 3.25 亿元不作调

整。四是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由年初 2 亿元，调整为 4 亿

元，增加 2 亿元。五是年末结余由年初预算的 2 亿元，调整

为 2.5 亿元，增加 0.5 亿元。

调整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计由原预算数 59.48 亿元，

调整为 77.45 亿元，增加 17.97 亿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调整

收入预算。拟作如下调整：一是收入合计（包括国有土

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污水处理费

收入等）由年初预算的 8.12 亿元，调整为 2.55 亿元，减少

5.57 亿元。二是政府性基金转移性收入由年初预算的 0.5 亿

元，调整为 8.99 亿元，增加 8.49 亿元。三是地方政府专项

债券转贷收入由年初预算 11 亿元，调整为 13.35 亿元，增

加 2.35 亿元。四是上年结余收入由年初预算的 2 亿元，调

整为 7.09 亿元，增加 5.09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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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后，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总计由原预算数 21.62 亿

元，调整为 31.98 亿元，增加 10.36 亿元。

支出预算。按照以收定支原则，拟作如下调整：一是支

出合计（包括以土地出让收入等为主安排的城乡社区支出、

债务付息支出等）由年初预算的 8.12 亿元，调整为 4.16 亿

元，减少 3.96 亿元。二是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支出调整为 8

亿元，增加 8 亿元。三是债务还本支出 11 亿元不作调整。

四是转贷（债券）支出由年初 0.5 亿元，调整为 3.55 亿元，

增加 3.05 亿元。五是年终结余由年初预算 2 亿元，调整为

5.27 亿元，增加 3.27 亿元。

调整后，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总计由原预算数 21.62 亿

元，调整为 31.98 亿元，增加 10.36 亿元。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九台区 2024 年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以上预算调整方案，请予审议。


